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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 

法律意见书 

 

（2021）广信君达法意字第40517号 

 

致：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大爆破”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实施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次股权激励计划”、“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175号）、《关于规范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8〕171号）等

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广

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依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要求以及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就宏大爆破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等相关事项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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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事项如下： 

1、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和确认： 

（1）公司提供给本所及本所律师文件上的公司有关人员的签名、印鉴都是

真实有效的，且取得了应当取得的授权。 

（2）公司提供给本所及本所律师的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文件所

记载的内容均是全面、准确、真实的；该等文件的复印件、扫描件均与其原件一

致。 

（3）公司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的书面陈述、说明、确认和承诺均为真实、

准确、全面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重大遗漏及误导情形。 

（4）公司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提供的其他文件资料，均与公司自该等文件资

料的初始提供者处获得的文件资料一致，未曾对该等文件进行任何形式上和实质

上的更改、删减、遗漏和隐瞒，且已按本所及本所律师合理的要求向本所及本所

律师提供或披露了与该等文件资料有关的其他辅助文件资料或信息，以避免本所

及本所律师因该等文件资料或信息的不准确、不完整和/或不全面而影响其对该

等文件资料的合理理解、判断和引用。 

2、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在撰写法律意见书的过程中，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出具，其他文件、资料

公司并未提供，本所及本所律师亦无法获取，本所因此无法依据该等其他文件、

资料发表意见，亦不承担因公司未按本所及本所律师要求提供的该等文件、资料

而导致本法律意见书不准确、不完整或不全面的相关法律责任。 

（2）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法律”、“依法”、“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有关法律”、“有关法规”、“有关规定”等，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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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指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本所及本所律师认定相关事项是否合

法有效的依据为相关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商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批准、确认和备案或登记文件，本所及本所律师对该等政府部门行为的合法性、

正当性并无权利进一步核查，亦不发表任何意见。 

（3）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

依赖于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所作说明及承诺，且其已向本所保证该等

文件、资料、所作说明及承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

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所

作的说明、承诺、中介机构的专业报告或意见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发表

意见。 

（4）本所指出，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核查完成时间早于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的情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在此期间没有发生足以导致本法律

意见书应当修改的事项。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调

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公司本次股票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价值、考核标准等方面的合理性以及会计、财务等非法律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如本法律意见书中存在涉及、引用或说明财务、审计、评估

或其他本所未直接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的内容，则仅为引用有关专业机构报告或

公司提供的书面文件、资料、所作的说明和承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事项明示

或默示地承认及发表法律意见和评价，亦不就该等事项承担任何责任。 

3、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实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

及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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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 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

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批准和授权 

1、 2017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18 年 3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 2018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4、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广东

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以 2018 年 12 月 4日为授予日，授予 64 名激励对象 6,225,812 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 5.52 元/股。 

5、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已经完成了该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在确

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

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因此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64 名调整为 57

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225,812 股调整为 5,620,968 股。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12月 26 日。 

6、 2019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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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52,575 股，回购价格因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原

因，由 5.52 元/股调整为 5.37 元/股。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0 年 3月 30日完

成回购注销。 

7、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二次会议及第

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内，因 25 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 100%，未能全额解除限售。2021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注销上述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681,269

股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3月 10日完成了回购注销事宜。回购价格因 2019 年年

度权益分派原因，由 5.37 元/股调整为 5.17 元/股。 

8、 2021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

企业的议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以及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已经取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宜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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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限售期即将期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文件规定，本激励

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二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三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四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 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7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如上所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8 年 12 月 4日，上

市日为 2018 年 12 月 26 日，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将于 2022 年 12月 25日期满。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

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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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的； 

③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① 限售期考核指标：公司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内，各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

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② 公司解除限售期前一年度业绩考核要求：以 2016年业绩为

基准，2020年净利润较 2016年增长不低于 225%，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 75分位值；2020年基本每股收益不低于 0.25，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

于 99.70%。 

① 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376.19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8,898.75万元，均高于

2015-2017年的平均水平。 

②2020年，公司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8,898.75万元，较 2016

年增长 608.73%，且不低于

对标企业 75分位值；2020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0.5653

元/股，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2020年公司主

营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为 99.74%。公司业绩指标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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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4 

经营单位层面的业绩考核： 

经营单位的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净利润、三项资产比率（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合计占总资产的比例）等，

根据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应不同的解除限售比例。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各经营单位的考核完成

情况进行了审议，部分激励

对象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

核指标未能达标，不能解除

限售；部分经营单位业绩考

核符合全部解除限售条件。 

5 

激励对象层面的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估依据个人绩效考核方案中列明的关键

业绩（KPI）考核指标进行。绩效考核结果按照 S（优秀）、A

（良好）、B（合格）、C（不合格）四个考核等级进行归类，对

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具体如下： 

考核

等级 
考核结果定义 考核分数 

解除限

售比例 

S 
优秀：超额完成任务，工作

超出期望，有突出业绩 
90分以上 100% 

A 
称职：较好完成任务，部分

工作超出期望，业绩正常 
80-89分 85% 

B 
称职：基本完成本职任务，

业绩基本正常 
70-79分 70% 

C 
基本称职：部分工作未完成，

业绩有较大改进空间 
69分以下 0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激励对象 2020年度绩效

情况进行了审议。 

 1名激励对象于 2020年离

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拟

注销考核期，公司拟注销其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名激励对象于 2021年初

离职，按照《广东宏大爆破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其

在绩效考核年度（即 2020

年）内因考核合格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可继续保留，其余未获准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

销。 

除上述情况外，其余激励对

象《股权激励计划之绩效目

标任务书》、《股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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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之能力态度考评表》的平均

分均高于 90分，完成考核。 

根据公司《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各年可解除限售比例=个人所在经

营单位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售

比例，45 名激励对象（含 2021 年 1月离职的激励对象）满足全额解除限售条件；

10 名激励对象应其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指标未能达标，不能解除限售，由公

司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在本次考核期内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其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此外，1 名激励对象本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可申请解除限售，但其

已于 2021 年 1 月办理离职手续，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剩余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三）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的安排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45 人（含 2021 年 1月离职的激励对

象），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35,961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1249%。10名激励对象应其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指标未能达标，不能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368,496 股。此外，因 1名激励对象于 2020 年 10月 9日离

职；1名激励对象于 2021 年 1月 11离职。公司已同意上述员工的离职申请，并

办理完相关离职手续，公司拟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离职人员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 283,268 股。综上，公司本期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651,764 股，具体

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需回购注

销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共 56人，其

中符合本次解锁条件激

励对象 45人） 

5,568,393

股 
935,961股 651,764股 2,588,586股 

公司授予 56 名激励对象共 5,568,393 股，本期计划解除限售股份总额为

1,392,082 股。根据考核情况，本次计划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935,961 股；

10 名激励对象因未达到考核要求，需公司回购注销股份总数为 368,496 股；2

名激励对象已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 月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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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83,268 股。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合计 651,764 股，剩

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588,586 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安排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和《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三、 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本次调整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于 2021年 6月实施了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实施分配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749,412,18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股利 2.2 元人民币（含税），因此需要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 2018 年 11 月 2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

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缩股、派息、配股或增发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

情况时，公司按下列约定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3）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本次授予的限制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5.17元/股调整

为 4.95 元/股。 

根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

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

宜时，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授予价格做相应的调

整。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符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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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

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

规、有效。 

四、 关于回购注销未全额解除限售以及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 

1、回购注销原因 

根据公司《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第五章、本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2、限

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2）经营单位层面的业绩考核，经营单位的考核指标

主要包括净利润、三项资产比率（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合计

占总资产的比例）等，根据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对应不同的解除限售比例”。因

10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解除限售，

需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68,496 股。 

此外，1 名激励对象已于 2020 年 10 月离职，1 名激励对象已于 2021 年 1

月离职，并已办理完相关离职手续。根据公司《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八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三、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变化的处理方式 /（四）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不在公

司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

励对象在绩效考核年度内因考核合格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继

续保留因考核合格而获准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其余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决定按回购价格回购注销 2

位离职人员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83,268 股。 

2、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合计 651,764 股，其中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368,496 股，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剩余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83,268 股。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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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412,187 股变更为 748,760,423 股。 

3、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参见本法律意见书“三、 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二）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说明表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票数量（股）  651,764 

全部已授予的股权激励计划标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1
  5,568,393 

占全部已授予的股权激励计划标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11.70% 

股份总数（股）  749,412,187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9% 

回购单价（元）  4.95 

回购金额（元）  3,226,231.80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

现阶段必要的相关程序，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

定；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尚需根据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确认、登记手续，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就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五、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本次调整内容如下： 

（一）调整对标企业的原因 

调整前对标企业明细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600583.SH 海油工程 002109.SZ *ST兴化 

                                                 
1
 “全部已授予的股权激励计划标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为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前中国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在册的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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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71.SH 石化油服 002226.SZ 江南化工 

601808.SH 中海油服 002360.SZ 同德化工 

603727.SH 博迈科 002497.SZ 雅化集团 

002207.SZ 准油股份 002783.SZ 凯龙股份 

002554.SZ 惠博普 002827.SZ 高争民爆 

002629.SZ 仁智股份 600985.SH 雷鸣科化 

002828.SZ 贝肯能源 603227.SH 雪峰科技 

300084.SZ 海默科技 603977.SH 国泰集团 

300157.SZ 恒泰艾普 600068.SH 葛洲坝 

300164.SZ 通源石油 000928.SZ 中钢国际 

300191.SZ 潜能恒信 600528.SH 中铁二局 

603979.SH 金诚信 601668.SH 中国建筑 

002037.SZ 久联发展 002051.SZ 中工国际 

002096.SZ 南岭民爆 002060.SZ 粤水电 

原对标企业葛洲坝（600068.SH）已纳入中国能建，于 2021 年 9月 9日终止

上市，该企业后期的对标数据将无法获得；原对标企业雷鸣科化（600985.SH）

于 2018 年 8月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将淮北矿业 99.95%的股份已过户至雷鸣科化

名下，该对标企业的业务发生调整，其经营业绩指标发生重大变化，不再具备可

比性。 

为保证对标业绩的合理性，保持一定的样本量，公司拟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对标企业进行调整，拟将这 2 户企业调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对

标企业名单，同时补充纳入壶化股份（003002.SZ）、金奥博（002917.SZ）为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上述两家企业与公司同为申万行业分类标准

确定“民爆用品”所属上市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契合度较高。 

（二）调整对标企业的依据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同行业对标企业按照中

国证监会行业划分标准，首先选取公司所处开采辅助活动行业的 A 股上市公司，

再根据公司业务性质的相似度增加部分 A股上市公司，共同组成本次激励计划的

对标企业。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

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三）调整情况 

1、拟调出对标企业及原因 

（1）鉴于葛洲坝（600068.SH）已纳入中国能建，于 2021 年 9 月 9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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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该企业后期的对标数据将无法获得； 

（2）原对标企业雷鸣科化（600985.SH）于 2018 年 8 月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将淮北矿业 99.95%的股份已过户至雷鸣科化名下，该对标企业的业务发生调整，

其经营业绩指标发生重大变化，不再具备可比性。 

2、拟补充纳入的对标企业及原因 

为保证样本公司数量的合理性及对标结果的代表性，更加充分体现对标行业

的整体业绩表现、全面反映行业业绩波动，本次拟补充纳入与公司主营业务契合

度高的 2 家同行业企业，具体如下： 

（1）壶化股份：主营业务为各类民爆物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进出口，

为客户提供特定的工程爆破解决方案及爆破服务，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较高可比

性。 

（2）金奥博：主营业务为民用爆破行业客户提供生产民用爆破器材的成套

工艺技术、智能装备、软件系统、关键原辅材料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并为销售和

使用民爆器材的客户提供工业炸药、雷管、导爆管等产品和爆破服务，与公司主

营业务具有较高可比性。 

（四）调整后对标企业情况 

综上，本次调整后，公司对标企业数量未调整，拟调整后的对标企业情况如

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600583.SH 海油工程 002109.SZ *ST兴化 

600871.SH 石化油服 002226.SZ 江南化工 

601808.SH 中海油服 002360.SZ 同德化工 

603727.SH 博迈科 002497.SZ 雅化集团 

002207.SZ 准油股份 002783.SZ 凯龙股份 

002554.SZ 惠博普 002827.SZ 高争民爆 

002629.SZ 仁智股份 603227.SH 雪峰科技 

002828.SZ 贝肯能源 603977.SH 国泰集团 

300084.SZ 海默科技 000928.SZ 中钢国际 

300157.SZ 恒泰艾普 600528.SH 中铁二局 

300164.SZ 通源石油 601668.SH 中国建筑 

300191.SZ 潜能恒信 002051.SZ 中工国际 

603979.SH 金诚信 002060.SZ 粤水电 

002037.SZ 久联发展 003002.SZ 壶化股份 

002096.SZ 南岭民爆 002917.SZ 金奥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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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

相关程序，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调

整后的对标企业方案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调整回购价格、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等事项符合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和《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次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方案亦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相关事项已获得现阶段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解除限售、调整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调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对标企业等相关事项尚需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确认、登记手续，并按照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所引致的

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本所留存两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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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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